
融资租赁合同（3）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同意按照下列条款签订本融资租赁合同。 

 

  第一条 合同说明 

 

  甲方根据乙方的需要和委托，按照乙方提供的租赁财产的名称、品质、规格、

数量和金额等要求，购进第二条规定的租赁物件出租给乙方，并由乙方承租。 

 

  第二条 租赁财产的名称、品质、规格、数量和金额 

 

  １．财产名称； 

  ２．国别； 

  ３．规格型号； 



  ４．质量标准； 

  ５．数量； 

  ６．总金额。 

 

  第三条 租赁财产的交货、验收、交货地点和使用地点。 

 

  １．租赁财产由供货方直接运交承租人的指定的交货地点，向承租人交货。 

 

  ２．租赁财产运达安装或使用地点后，乙方应在       天内检查租赁物件，并

将盖章后的租赁物件的验收收据交给甲方。 

 

  ３．如果在       天内乙方未按前项规定向甲方交付验收收据的，视为租赁物

件已在完整、良好状态下由乙方验收完毕，并视同乙方已经将租赁物件的验收收据

交付给甲方。 

 

  ４．如果乙方在验收时发现租赁物件的品质、规格、数量等有不符、不良或瑕

疵等情况属于卖方的责任时，乙方应在接货后＿＿＿＿天内从商检部门取得商检证

明并立即将上述情况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将根据与供货方签订的购货合同规定的有

关条款协助乙方对外进行交涉，办理索赔等事宜。 

 

  第四条 租赁期限 



 

  第五条 租金金额，支付日期和方式 

 

  第六条 租金的担保 

 

  １．本合同一经签订，乙方即向甲方支付双方商定的保证金              元，

作为履行本合同的保证。 

 

  租赁保证金不计利息，在租赁期满时抵作最后一期租金的全部或一部分。 

 

  乙方违反本合同任何条款时，甲方将从租赁保证金中抵扣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

款项。 

 

  ２．乙方委托                为本合同乙方的经济担保人。 

 

  不论发生何种情况，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的要求支付租金时，由乙方经济担保人

按《担保法》规定负连带赔偿责任。 

 

  第七条 合同期满时租赁财产的处理 

  （即确定是退租、续租，还是留购） 

 



  第八条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九条 违约责任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一条 双方商定的其它条款 

 

  第十二条 出租方与供货方订立的购货合同是本合同的附件。本合同未尽事宜，

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三条 经双方确认的往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将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

分、具有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起生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２份，自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双方各执正本１份为凭。 

 



出租方（盖章）：                        承租方（盖章）： 

 

  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

字）  经办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号：                                 帐号：                           

  电话：                                 电话：                           

担保人：                 （盖章）      担保人：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 

 

  租赁物件收据 

 

  根据        年     月     日你公司与本                订立租赁合同，

下列租赁物件于本日确实承租无误。在合同履行期，愿遵守上述租赁合同所规定的



各项条款。 

 

                                                      承租单位：（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租赁物件（制造厂） （详见第         号购买合同） 

卖方  

租赁物件设置场所  

租赁期间 
      个月（本租赁物件提单交付之日为

起算日） 

 

 

本栏由出租人填写 

部门 负责人 复核人 经办人 

    

 




